
香港物業管理公司聯會提交的意見書  
 

當局的回應  
 
 

目的  
 
 就最近《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接獲香港物業管理公司

聯會提交的書面意見，當局的回應如下。  
 
 
向物業管理公司 (物管公司 )發牌  
 
2 .  在制訂規管物管行業的政策時，我們一直恪守的原

則，是不應對物管公司及物業管理從業員 (物管從業員 )進入
市場造成不必要的障礙，並應繼續讓有意從事物管行業者自

由加入，以維持公平競爭。  
 
3 .  《條例草案》就物管公司訂明單一級別的發牌制

度，以避免標籤效應。所有向物業提供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1
所界定的物業管理服務的物管公司，均須領取牌照。有關附

表 1 列出物業管理服務類別的詳情，已載列於立法會
CB(2)55614-15(02)號文件。提供單一服務的公司，例如只
提供清潔或保安服務的公司，將不會納入該規管架構，以免

對這些公司加入市場構成不必要的障礙。另一方面，由於政

府部門及香港房屋委員會已有內部指引規管其物業管理的質

素，因此我們建議他們不受發牌制度規管。  
 
4 .  物管公司牌照的發牌準則，會包括持有物業管理人

牌照的董事和僱員的最低人數要求，以及該公司是否適宜持

有物管公司牌照 (例如公司是否正在清盤或受清盤令所規管、
曾否有相關罪行的定罪記錄、其董事是否適當 )等。在充分考
慮業界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後，物業管理業監管局 (監管局 )
會建議詳細的發牌準則，有關發牌準則會在附屬法例列明。  

 
 
 
 

向物管從業員發牌  
 

立法會 CB(2)1646/14-15(02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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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設立物管行業監管制度的目的，是為業界制訂資歷

基準，以協助其提升標準和專業水平。我們建議物管從業員

的發牌制度分為兩級，以鼓勵物管從業員力求專業發展，取

得相關資歷並升級，同時也繼續容許沒有取得正式資歷的人

士進入物業管理從業員的就業市場。第一級物業管理從業員

須具備較高的認可學歷 (即大學或同等學歷 )、較長的工作年
資及專業資格；而第二級物業管理從業員須具備的學歷 (例如
只須修畢指明的物業管理文憑／副學位課程 )和相關工作經驗
的要求較低，亦毋須是專業學會的會員。  

 
6 .  就香港物業管理公司聯會有關投訴失實及惡意歪曲

事實的關注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18(2)條已賦權監管局，如信
納投訴基於錯誤理解或缺乏實質內容，無須為處理該投訴而

進行調查。  
 
 

監管局  
 

7 .  監管局的主席及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，將適當地包

括代表不同類別持份者的人士，務求在保障物業管理行業利

益與維護業主和公眾利益之間，取得平衡。我們認為監管局

的組成合適，既能確保監管局有效運作，亦可以避免出現業

界「自己人管自己人」的情況  
 
 

過渡安排  
 
8.  為使物管公司和從業員有足夠時間做好準備，我們

已參考其他類似發牌制度 (例如地產代理發牌制度 )，訂立過
渡安排。  
 
9 .  我們建議在主體法例和附屬法例制定及生效後，設

立三年的過渡期。已符合正式牌照發牌準則的物管從業員，

可在過渡期內直接申請正式牌照。至於具有相當經驗但未能

符合學歷要求的物管從業員，在過渡期間只要符合某些基本

要求 (例如工作年資 )，便可獲發臨時牌照，繼續提供物管服
務。他們只需在三年內修畢監管局認可的持續專業發展課

程、完成論文或提交報告，便可獲發正式牌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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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如物管從業員在三年過渡期即將界滿時，方向監管

局申請臨時牌照，共會有大約六年時間準備。我們認為他們

應有充分時間作準備。  
 
11 .  建議的過渡安排，一方面可容許現有資深但未能完

全符合發牌要求的物管從業員取得牌照，另一方面亦可確保

有關人士達至指定的專業水平，維護發牌制度的公正性和公

信力。  
 
 
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的內容和安排  
 
12 .  監管局會兼負發牌機構及推動業界發展的雙重職

能。在推動行業發展方面，監管局會進行多項工作，包括與

相關的專業團體和專上院校合作，確保有足夠的培訓提供予

物管從業員，以符合發牌要求。監管局成立後會著手與專業

團體和專上院校商討有關細節。某些課程例如研討會、講座

及工作坊等，可與專業團體合作舉辦，並在辦公時間外舉

行。監管局會確保學費會訂在物管從業員所能負擔的水平。  
 
 
其他意見  
 
13 .  就香港物業管理公司聯會有關物管公司及從業員詳

細發牌條件以及牌照費用的意見，我們會轉交監管局參考。

監管局在制定相關附屬法例時，必定會充分考慮業界及其他

持份者的意見。  
 
 
 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2015 年 6 月  
 


